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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对县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 81 号

提案的答复

王斌委员：

《关于改善城区公厕环境卫生的建议》（第 81 号提案）已

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我县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。现将办理情况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城区公厕基本情况

目前我县城区共有公共厕所 27 座（其中，固定式公厕 19 座、

钢结构移动式公厕 8 座），每座公厕均配置无障碍厕位。城区基

本实现“步行 10 分钟就有 1 座公厕”的标准，大大方便了市民

如厕。

二、日常监管措施



一是加强公厕管理力度。我局将督促城发集团加强公厕管理，

公厕实行专人管理、24 小时免费开放，公厕管理做到“三勤”、

“六无”、六净”，及时更新破损设施，确保公厕设施设备完好，

干净、整洁、无异味，给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如厕环境。我局环

卫服务中心将持续加大对公厕的监管力度，不定期对公厕保洁水

平和管理人员履职进行巡查，每月通报发现问题，并要求运营单

位及时整改，使我县城区公厕管理真正步入规范化、常态化轨道。

二是做好宣传引导工作。在城区主次干道等醒目位置设置多处导

引指示牌，方便居民及时找到就近公厕，解决如厕需求；公厕管

理制度主动上墙，接受市民的监督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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